
林权查証结果报告

贵客户：

受贵所(公司)的委托，我司对始兴县澄江镇铁寨村碗厂[始兴林证字

(2009)第 02715 号]林权进行了查证。根据贵所(公司)要求，经多方努力最后

查证结果为：(座落、四至、林地所有权人、林地使用权人、森林或林木所

有权人、森林或林木使用权人、面积、林地使用期、终止日期及变更情况

等) 林地所有权权利人：澄江镇铁寨村碗厂组；林地使用权权利人：清远

市木本林业有限公司；他项权利︰无抵押登记信息；林地使用期：长期。

谨此报告。

重要提示：
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第三条规定：国家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、林木和林地，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，

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，发放证书，确认所有权证或者使用权。
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：依法登记的森林、林木和林地的所有权、使用权受法律保护，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。

3. 《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》第二条规定：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林权登记职责。林权登记包括初始、

变更和注销登记。

特别说明：

1. 此件只作提供产权状况参考，不能作其他证明。对不当使用查证结果造成的不良后果，我司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2. 林权状况是经常变化的，本报告的基准日为查阅委查对象登记资料之日。

3. 此报告只在严格保密前提下提供，其内容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给任何第三方，也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。

4. 委托方如对房地产查证结果报告有异议，可自我司提交报告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司提出，复核费由造成差错方

承担。

汇华商业资讯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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